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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研析 

一、題目：網路借貸平臺之監管問題研析 

二、議題所涉法規 

銀行法 

三、背景說明 

由於科技的發展，使得金融服務更加多元、競爭與創新，

P2P（peer to peer）網路借貸平臺即應運而生。P2P 借貸源

於2005年英國的「ZOPA」公司，此種新興的借貸方式，使得借

貸出現更多的可能性，同時也產生新的風險1。我國近日亦爆

發 P2P 網路借貸平臺業者以「高利息假債權」收受民眾款項投

資相關產品之詐騙案2，引發社會關注。 

四、探討研析 

（一）P2P 網路借貸平臺之性質 

          P2P 借貸又稱市場平臺借貸(marketplace lending)，係

指藉由群眾籌資方式，透過網路將資金提供者的資金聚集起

來，貸放給資金需求者的一種小額借貸模式。這種透過線上

平臺媒合或競價、兼具貸放與投資之模式，相較於傳統銀行，

可使借款人較易取得貸款，投資人獲得更高利率的報酬，從

而使兩者皆能從中受益3。由於 P2P 借貸係透過網路平臺，提

供資金給借款方，從形式上觀之，非常類似銀行法第3條規定

銀行所經營之放款行為，而須經主管機關特許始可經營該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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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有論者認為，如果平臺本身不涉及金流，不借款、不

放貸，也不接受儲值，應不至於構成銀行法之違法吸收存款

行為4；惟亦有學者認為，P2P 借貸的個別出借者，仍可能因

經由 P2P 借貸網站，反覆實施放款，乃至於構成其日常經營

事業之一部分（常業經營放款），此時其本身即可能已違反特

許經營放款之規定，而 P2P 借貸網站則可能成立幫助犯或其

他共犯責任5。 

（二）我國現行規定及作法 

          我國民法第474條以下定有消費借貸之相關規範，且由於

其他法規未見禁止私人間消費借貸行為及其中介媒合行為，

是以，若 P2P 網路借貸平臺僅單純提供平台媒合成立消費借

貸契約，似非現行法所不許。目前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

稱金管會）亦認定 P2P 網路借貸屬民間借貸行為，非金管會

主管的監理範圍，且由於 P2P 網路借貸平臺並非銀行等金融

機構，故目前 P2P 網路借貸處於不受政府監管的地帶。 

另有關民間融資的監管，行政院曾擬具「融資公司法」

草案，並於2007年11月（本院第6屆第6會期）6及2008年2月

（本院第7屆第1會期）7兩度送請本院審議，根據該草案規定，

係將為經營融資性交易業務而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納管，而

依據該草案規定「融資性交易」係指「放款、票據貼現與票

券及有價證券以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保證」8，惟並未完成立

法程序。 

金管會於2016年曾表示希望將 P2P 網路借貸納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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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見：立法院第6屆第6會期第11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801號 政府提案第10991號，

2007年11月14日印發。 
7
 參見：立法院第7屆第1會期第2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801號 政府提案第11063號，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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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註6及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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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正在研擬 P2P 網路借貸相關法規9，惟依據金管會後續發布

之新聞稿表示「現階段擬不立專法予以規範，並初步規劃開

放銀行跟 P2P 業者合作辦理 P2P 業務。」10、「我國網路借貸

平臺(下稱 P2P)服務尚在發展初期，於兼顧金融科技創新、

消費者保護及風險控管前提下，對於新興業務及產業之發展，

可適度保留業務發展空間之彈性。」、「金管會經蒐集國外之

發展情形與法令規範相關資訊，並綜合評估我國整體金融市

場規模與融資環境後，針對我國網路借貸業務之發展，採取

『鼓勵銀行與網路借貸平臺業者合作』模式，並督導銀行公

會於尊重市場機制前提下，訂定自律規範」11，是以，我國目

前並未對 P2P 網路借貸立法加以監管。 

（三）為兼顧金融科技創新及消費者權益保障，對於 P2P 網路借貸

建議為適度監管 

          過去由於我國之 P2P 網路借貸尚不普遍，故並未對借貸

平臺進行積極監管，且為使金融科技成為經濟發展新動能之

一，金管會於2016年曾提出「金融科技發展推動計畫」，該計

畫之十大計畫重點第二點即為「鼓勵銀行與 P2P 網路借貸平

臺合作，共創雙贏：鼓勵平臺業者與銀行共同合作，強化平

臺之內部控管機制，適度降低風險，並兼顧國內網路借貸業

務之成長及金融科技發展。合作方式包括銀行得以股權投資

方式參股合作，或採取策略聯盟方式與業者合作。」12惟近年

來融資平台迅速發展，雖然讓資金流通更為方便，但因此產

生的詐騙案件已層出不窮，近日爆出的「假債權、真吸金」

案件，更凸顯出 P2P 網路借貸的監理問題，相關主管機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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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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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見：金管會新聞稿，金管會備查銀行與網路借貸平臺業者合作自律規範，2017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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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積極介入監管之必要。美國、英國、澳洲、中國大陸、日

本及韓國等國，對 P2P 網路借貸皆訂有相關規範加以監管13，

為兼顧金融科技創新及消費者權益保障，建議相關機關借鏡

外國之作法，對於 P2P 網路借貸為適度之監管。 

 

撰稿人：李淑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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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註3。 


